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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识别、契约优化与利益共享*

———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与路径探索

郑雄飞

提要: 现时代是“身份性契约型社会”，契约本身也是身份的载体，规范
有序的市场经济理应契约与身份并重。“身份”既是社会研究的分析单位，
也是一种分析方法。“身份治理”是一种蕴含“身份伦理”和“契约伦理”的
社会治理模式，如何拟合不同身份进而优化社会运行是社会制度的内在要
义。本文以“身份”为纵横轴，通过梳理我国退休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制、演化
及其身份轨迹，发现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困境或争议主要在于身份识
别不到位甚至缺失; 应当整合社会身份网络体系，从“国民身份”、“集体身
份”和“个体责任”三个层次建立国民年金、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土地年金
等制度，对“个人账户”进行功能开发，从而建构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
制度。

关键词: 养老保险 身份识别 年金制 利益共享 身份分析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

续的养老保险制度，2015 年 1 月，国务院决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退休保障制度，建立与企业职工一样的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俗称

“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合并、农民工被纳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都属于“制度并轨”范畴; 只不过机关事业单位

和企业养老保险并轨的社会关注度更高，且一直存在分歧甚至争议。
支持并轨者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劳动者

和国家的主人，前者不应该享受特权和独立于社会化养老保险之外的

退休费保障制度; 反对者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公务员具

有特殊性，工资福利待遇皆由国家财政支付，没有必要再参加( 原本就

由国家财政兜底的) 社会保险制度。至于如何并轨，部分人主张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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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应当完全按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来操作; 反对者则

主张二者应有一定的差异。争议的实质在于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与企业职工、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等不同群体身份

认知和理解存在分歧。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制度设计时对利益相关

者的身份识别不到位或不够; 二是对“身份”缺乏合理认知，甚至存在

误解。

一、身份视角: 统筹“从身份到契约”和“从契约到身份”

政策制定实际上是不同身份利益相关方或其代理者相互博弈的过

程。如果说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契约，那么政策制定则是一个契约谈判

过程; 其间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利益诉求，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时代的身份是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强调位置

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合理识别相关者的身份背景及其利益诉求，

是理解制度建构与演化的基础性分析视角; 在不同层次进行“去身份

化”和“身份化”，是建构起能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制度之基础。

( 一)“身份性契约型社会”: 契约涌现与身份的“理性回归”
梅因曾提出“从身份到契约”( 梅因，1959: 97) 的论断，①而后追随

拥趸者众，“契约”几乎替代“身份”成为分析一切经济、社会现象或问

题的范式。但如果脱离了历史观来进行讨论，实在是一种舍本求末的

解释( 董保华、周开畅，2004) 。19 世纪以来，民事契约成为个体关系的

准则，社会契约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根源，契约支配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

活，“身份社会”演变成“契约社会”。然而，契约社会绝非“人间天

堂”，如果没有国家和法律介入，契约自由就会异化且不可能有效实

现，个体权利也会失去应有的保护屏障。通过法律途径对不同群体进

行分类保护，就意味着不同的身份建构或曰“身份化”，如德国俾斯麦

时期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就是通过身份建构来实施的。20 世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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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早有相关论述( 1972: 77 ) 。另外，通过学术史分析不难发

现，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的古典契约理论，私法自治等契约自由思想以及亚

当·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皆是“梅因论断”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社会经历了一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 喻中，2012: 127 － 129; 傅静

坤，1997: 60 － 62; 董保华等，2001: 59) ，社会福利和劳动领域相关立法

成为该时代法律主流，标志着社会在契约自由背景下有限度地走向了

“身份社会”( 喻中，2012: 127 － 129) 。
诚然，“从身份到契约”揭示了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内在

实质，但“从契约到身份”不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简单反向( 董保华、周
开畅，2004; 任学丽，2011 ) ，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绝非回到奴

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是从强调个体属性转向强调人的群体属性或社

会属性”( 喻中，2012: 127 － 129) ;“从身份到契约”是一个从“具体人”
到“抽象人”的现代社会建构过程，实为“去身份化”; 而“从契约到身

份”则是一个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解构过程，或曰“再身份化”。
具体而言，“从身份到契约”反映了个体摆脱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甚

至奴隶社会人身所有关系的社会进步，主张依靠自由契约来约定各方

的权责利关系; 但民事契约的订立终归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即“有

身份的”“具体人”来协商完成，且社会契约中的“抽象人”终归要通过

制度建设来解构并落实到“具体人”，这就是“从契约到身份”，主张兼

顾个体在社会中的社会位置来分配相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正如恩格

斯( 1972: 77) 所说:“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

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可见，“从身份到契约”并不

是也无法否定“身份”的客观存在及其必要性。
近代以降，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向以及身

份社会的理性回归，现代社会是“契约与身份并存”的“身份性契约型

社会”。与战争年代社会契约破旧立新不同，和平时期个体利益诉求

的差别化、多样化趋势明显，身份建构也日趋多元化。合理识别身份对

于优化社会建设和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否则很难透析契约的建构和解

构过程，更遑论理解经济社会现象和建构合理的制度安排。

( 二)“身份”与“身份分析法”: 身份逻辑与制度建设

“身份”，顾名思义，是“身”和“份”的有机统一体，可以解释为个

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或地位，或个体在整体中的权利和义务。现代

社会的“身份”具有新的时代含义: 不是与等级、特权或人身依附相关

的身份，而是强调权利和义务相对称的社会位置概念。本质上，身份是

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总称，是一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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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维度或特征的概念，在不同面向上发挥着作用。作为一种社会

符号，身份标记着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位置，合理的身份建构和甄别

有助于个体各得其所和社会良性运行。作为一种利益分割机制，身份

承载着个体相对于他人、组织或社会整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合理识别

身份并基于不同身份平台设计出相应的多层次制度是相关各方实现利

益共享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身份是有边界的，也是动态

的，当人们从一种关系转向另一种关系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发生改变

( 蒂利，2008: 9) ，社会位置及其附着的权利义务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除了动态多样性之外，身份也存在静态多样性———依据不同标准可以

划分出不同的身份类别和层次，“身份”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别的概念

体系。
“身份”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单位( 作为“概念”的身份) ，也是一种

重要视角( 作为“方法”的身份) 。① 作为一种工具，身份通常被用来对

社会结构进行分层分析 ( 陆学艺等，1992; 陆学艺主编，2002; 孙立平

等，1994) 。作为一种范式，身份分析法的核心在于透析行动者的身份

背景、利益偏好、行为动机，尤其是相关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构

“从身份到契约”和“从契约到身份”的现代社会“双向建构过程”，诠

释“契约是如何可能的”及其“基于身份的运转逻辑”。随着网络化社

会的崛起，社会关系网呈现出立体化甚至虚拟化的趋势，每一个体都是

网络构成中的“节点”，合理的身份识别是实现有效的身份治理的前

提。以“身份”为基础性分析范式，对于明确不同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优化社会治理、保障社会正常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的身

份划分方式，或者说“层次化、网络化了的身份”，能够形成不同的分析

视角以剖析制度建构背后相关人群的身份设定以及内在逻辑，整合起

来，将有利于建构起能够满足各方相关利益诉求的制度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阶级、城乡居民 ( 市民和农民) 、就业 ( 或职

业) 以及所有制等身份系列( 孙立平等，1994; 郑杭生、洪大用，1996 ) ，

但社会总体性强、同质性高，呈现出重国家、轻社会的“行政整合”治理

模式。改革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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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 H． 马歇尔提出“公民身份”分析范式，而后被吉登斯、曼、特纳等批评和改进。如何构

建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身份分析方法是拷问社会学界的重要课题( 郭忠华，2009) 。



展，“总体性社会”不断释放，①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和拓展，劳动就业

等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个体利益差异显著化并群体化; 虽然社会整合

已由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整合转变，但还是明显滞后于社会分化的速

度和程度，分化与整合不同步已成为是现阶段社会运行的一对基本矛

盾( 孙立平等，1994) 。社会整合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

仅有市场机制中的契约整合是不够的，还 需 要 一 个 强 大 的 社 会 机

制———身份整合。身份是“身”与“份”的有机统一体，只有识别各种不

同的社会身份并厘清不同身份之间的网络层次，打造一个强大的社会，

通过均衡相关权利和义务关系，有机整合身份治理和契约治理，才能避

免“契约异化”和“身份混乱”，确保社会良性运行。
我国身份制度是一个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居住身份以及政治

身份等子系统综合而成的复杂社会分层系统( 陈映芳，2013) 。当前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多重任务，恰似“多线作战”: 既要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好制度转轨对接，又要设计新制度蓝图，保证公

平可持续; 既要推进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又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

保障制度，还要统筹整合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既要全民覆盖、城乡覆

盖，又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 高书生，2006: 260 ) 。如

果缺乏整合思维，顶层设计就很难准确到位; 如果不能厘清人们的身

份类同和身份差异，就很难实现“公平可持续”。自创制以来，我国的

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是城乡分割、职业分离甚至身份林立，因而有必要

借助身份分析法来剖析制度的创设和发展演化，并参照“身份—权

利—待遇”的制度设计思路，②为顶层设计与利益整合提供有益的分析

视角和制度探讨。

二、身份建构: 养老保险制度分野与利益分割

长期以来，我国从业人员在社会管理体系中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和

农民三种身份，这些身份建构对于当时的社会运行是基础性的，其他制

度多围绕其建立;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伊始就具有“职业隔离”特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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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总体性社会”相关论述可参阅李友梅等( 2008: 59) 、周文璋等( 2011) 。
杨敏( 2013) 、郑杭生( 2014) 提出重建“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以弱化利益区隔。



现出极强的身份差异和利益分割———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分别享有不同的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则依靠土地和( 集体) 生产劳作

养老。
1951 年国家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养老保险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

的位置。职工不用缴费，企业必须按月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 3% 作为

劳动保险金; 其中的 30%上缴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劳动保险总基金即

全国统筹基金，70%存于企业工会基层委员会作为劳动保险基金。制

度建立初期，劳动保险的覆盖范围是所有类型的企业，不存在所有制歧

视，但后来由于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劳动保险逐步成为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特权( 陈佳贵，2001: 37 － 38; 高书生，2006: 30; 郑秉

文等，2010) 。1966 年，原第二轻工业部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联合发

布文件，①探索建立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养老制度。至此，城镇职工内

部形成了按照所有制区分退休制度的格局 ( 郑功成，2008: 53 ) 。集体

企业除养老金替代率相对较低外，其养老保险的统筹也是由市县层面

筹集经费，层级也低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国统筹。
鉴于当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不能与企业职工采取同样的办法

计算工龄且工资标准也有差别，因而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还不能立

即实行劳动保险条例”。② 为替代战争年代的配给制并妥善处理机关

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待遇问题，1955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同时颁发了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

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退休时计算工作年

限的暂行规定》，以单项法规的形式建立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都参照此办法建立退休金

制度。这标志着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金制度的建立。
综上，那时企业职工养老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均

不需要个人缴费，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的经费来源于企业，而后

者的经费完全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且替代率明显高于全民所有制企

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同时在用词上也表现出身份差别———企业工人

领取养老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领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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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轻、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社员退休统筹暂行办法》( 二轻劳邓字［1964］11 /
59 号) 。
具体内容参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 国秘字［1955］245 号) 。



三、身份整合:“制度并轨”、“制度蜕化”与利益条块化

依据不同身份平台就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会固化身

份属性，强化利益差异，引起或加剧社会矛盾。为减少不同身份之间的

矛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实行并轨。①

尽管身份差异依然存在，但还是起到了身份整合与利益协调的效果。

( 一)“制度并轨”: 基于“职工”的退休制度

在听取全国总工会的建议并经过调查研究之后，1958 年国务院先后

出台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

理的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草案) 》和《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

( 草案) 》，并在《劳动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对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

职员的退休养老问题作出统一规定，解决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因

适用身份不同而造成的矛盾。与前一阶段相比没有变化的是，职工和职

员个人都无需缴费; 不同之处在于，制度创建时分别基于“工人”和“干部”
身份，而并轨后则基于统一的身份平台———“职工”( 称谓依然是工人和职

员)。但并轨后没有统一的“基金池”，为后来的制度蜕化埋下了隐患。
为了便于操作，全国总工会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关于享受长期劳

动保险待遇的异地支付试行办法》，规定职工及其家属在转移居住地

点后可到异地领取退休费等具体办法，再结合《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

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职员的退休费“全部由退休

人员居住地的县级民政部门另列预算支付”。制度平台得到了较好的

整合，社会保险具有便携性，保险待遇能够跨越区域流动。

( 二)“制度蜕化”: 互济性丢失和区域阻隔

由于资金筹集方式的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出现，养老保险蜕化成

“企业保险”，失去了互济性，且存在严重的行业隔离和区域阻隔。
“大跃进”之后，由于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我国全面开

启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高度一致”时期。1968 年主管社会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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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 1957 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在中

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事务的内务部被撤销，负责劳动保险事务的工会组织陷入瘫痪，劳动部门

也受到严重削弱，国家难以通过政府有效掌控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1969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建议( 草案)》，
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改在营业外列支”。社会统筹

被废弃，社会保险蜕变为企业保险，职工逐渐成为“单位人”，互济性丢失。
户籍制度通过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双重区隔”造成了严重的

社会“隔离墙”( 李强、胡宝荣，2013 ) 。首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养老

保险制度都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性载体，“城乡二元分割”，退休养老

保险制度仅面向非农户籍人口。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严格的区域阻

隔，社会保险便携性差，权益关系难以流动。特别是劳动保险蜕化为企

业保险之后，所面临的区域阻隔甚至单位边界羁绊愈发严格。

四、身份分化: 制度重建探索与利益多元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所有制形态多元化发展、劳动用工制度

变革，“国家—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开

始重建、探索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开始探索养老保险制度。随着

“大一统”利益格局的松动，不同身份利益群体涌现，保险制度“社会

化”伴随着人们身份的急剧分化。

( 一)“双轨制”再现: 身份差异被强化

养老保险制度恢复重建过程中出现了体制内外的多重“双轨制”，

可以说是一个“再身份化”、“再双轨制”过程。
首先，区分“干部”和“工人”身份，即便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内部也

是如此。“文革”期间，很多老年人无法正常领取退休金。1978 年国务

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
职的暂行办法》，分别就“干部”和“工人”退休养老待遇进行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双轨制”不仅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

间，也存在于二者内部: 即便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如果不是干部身份，

也只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①反之，如果拥有干部身份，即使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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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国发［1978］104 号) 第一条。



业工作也可以享受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制度。①

其次，建立健全老干部离休制度，离休和退休有别。② 为了推动废

弃领导干部终身制、保证新老干部交替的顺利进行，1978 年颁布的“国

发 104 号”文件为干部增加了“离休”这一较高的养老待遇级别。此

后，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等文件，老干

部离休后生活待遇略为从优———原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第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养老保险“再次单列”。轻工业部、供销

合作总社等集体企业较多的部门联合财政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多次发

文，③要求有条件的集体企业在营业外或其他费用中列支保险费用。
198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

规定》，要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1984 年，又批转

《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的通知》，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实

施集体企业职工“法定养老保险”，将其纳入商业保险范围。然而，由

于商业保险的待遇很低，集体企业职工的参保积极性受挫。④

( 二)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经济体制改革与养老保险“社会化”
1. 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变革: 劳动者身份进一步分化和“去

单位化”
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和国营企业之间不是纯粹的劳动关系，其中包含

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身份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被经济体制改革

和劳动用工制度变革所撬动。1984 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

了城镇经济体制变革之路，所有制形式向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

存发展，组织管理体制由单位制转向公司制———国营企业通过承包经营责

任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向现代企业转变; 几乎同时，劳动用工制度改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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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国发［1978］104 号) 第十六条。
尽管“离休制度”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考虑到离休干部的特殊贡献，不能说
“有失公允”，对于废弃干部终身制、保障老干部生活等均有很大意义( 郑功成，2009: 67)。
参见《关于集体卫生人员实行退休退职有关问题的通知》( 卫医字［1979］1065 号、财事字
［1979］250 号、劳总险字［1979］4 号) 、《关于合作商店实行退休办法的报告》( 国发
［1978］195 号) 、《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劳动保险金和福利基金提取、列支问题的通知》
( 交水运字［1978］1400 号、财税字［1978］75 号、劳薪字［1978］35 号) 等。
详情参阅陈佳贵( 2001: 43 － 44) 、高书生( 2006: 32) 、严忠勤( 1987: 330) 。
参见《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 劳人计［1983］11 号) 、《关于扩大试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的通知》( 劳力字［1992］7 号)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国发
［1986］77 号) 和《劳动法》( 主席令［1994］28 号) 等。



深入推进，合同制取代终身制和接班制，政府包办就业的“铁饭碗”格

局被打破，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单位保障体制的经济基础、单位组

织结构甚至行政体系，特别是 1986 年《企业破产法( 试行) 》的实施，标

志着“单位制”的彻底瓦解，“单位人”向“社会人”全面过渡。1986 年，

国家“七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国家—单位保障体制

逐步向社会保障体制过渡。
2.“企业保险”社会化: 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首先，恢复社会统筹与责任共担，重拾互济功能与提高统筹层次。
“企业保险”缺乏统筹互济功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新老企业之间

的养老负担畸轻畸重，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1986 年《国营企业实行

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在合同制工人中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并引入了个

人缴费机制。为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配合经济体制改革，1991 年颁布

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各类企业为全体职工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费用分担机制，允许

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1993 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改变完全由国

家、企业包办的做法。为解决制度不统一、统筹层次低等问题，1997 年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建立统一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县级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
其次，待遇计发方式“社会化”，个体进一步“去单位化”。以“企业

保险”为形态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说到底是“社会”的主体性缺位

和功能性缺失; 随着“国家”总体性的不断解构，社会被释放出来，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逐步得以建立和发展。随着网络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

银行、邮局等经济网路参与费用征缴和待遇发放，改变了由企业发放退

休金的待遇供给模式，提高了待遇享受的社会化程度。
3. 未竟的事业: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双轨制”造成了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1991 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作出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也建立社会化养老保险的承诺。① 事业单位改制，政府机构

改革，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探索。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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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1］33 号) 第 12 条的改

革承诺。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合理负担的

原则，在城镇各类职工中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变全部由国

家包下来的做法。历经多次改革探索后，①2008 年国务院发布《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要求参照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制度，建立独立于事业单位之外的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制度。
但是，由于条块分割和利益藩篱等原因，试点工作鲜有进展。

( 三) 城乡新旧“二元结构”并存: 养老保险制度林立

1. 集体经济体制瓦解，基于“农民”身份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为帮助农村居民“老有所养”，民政部 1992 年出台《县级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 》，以“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村人口为

对象建立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俗称“老农保”) 。该制度由于互济

功能差、保障待遇低等内在缺陷，加上政府机构改革中部分职能的重新

划分和调整，其最终被清理整顿。② 此后，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2009 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的指导意见》，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俗称“新农保”) 。与“老农

保”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农保”确立了个人( 家庭) 、集体、政府合理分担

责任的筹资机制，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2. 户籍制度藩篱阻隔，基于“农民工”身份③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

工，但不能享受与城市户籍工人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为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和保护农民工利益，2006 年颁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要求各地探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2009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关于〈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农民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架构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类似，但缴费比例差

距大———单位缴费比例为 12%，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为 4% －8% ; 原则

上不允许“退保”，但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退保潮”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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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关于职工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意见的通知》( 劳

社部发［2001］13 号) 等。
参见《国务院批转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保险业整顿与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1999］14 号)。
关于农民工的身份—政治叙事相关研究，可参阅陈映芳( 2005) 、王小章( 2009) 。



3. 单位制解体，基于“市民”身份建设养老保险制度

在单位制模式下，“保障”与“就业”紧密结合，即便在城市也没有

专门面向“企业职工以外”的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国营企

业改制和劳动用工制度市场化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他们缺乏风险

防御和生活保障机制。2011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城居保”的缴费

机制、待遇结构等与“新农保”一样，为日后二者“合并”奠定了基础。
4. 工业用地剧增，基于“身份置换”的社会保险“市民化”
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农村大量土地被征收，众多失

地农民需要安置和保障; 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大批进城务工

人员和留守农村人口缺失风险防御和生活保障机制。为协调城镇化和

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张力，各地开展了基于“身份置换”逻辑的“土地换

保障”实践探索; 其间，中央多部门先后发布文件，起到了规范和引导的

作用。① 但这种“身份置换”混淆了征地补偿和社会保障以及不同保障

层次中的权责利关系，规避了政府在“基本保障”中的应有责任，引起了

广泛争议( 郑雄飞，2010，2012) 。随着相关实践理性的逐步回归，2014 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不得以退出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

件”，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以土地相关权益换取基本保障权益”的做法。②

五、身份识别与契约优化: 多层次身份
与利益共享格局

充分合理识别身份是公平、公正缔结社会契约、设计制度安排的必

要前提，否则就会造成某种身份社会成员“缺席”、“不到场”甚至“被代

表”，最终损害该类别身份人群的利益。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的多

元社会，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但也有统一的身份

901

论 文 身份识别、契约优化与利益共享

①

②

参见《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6］31 号) 、《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

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29 号) 和《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7］14 号) 等文件。
如果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土地相关权益置换非基本保障权益还是合理的( 郑雄飞，2010) 。



平台，如国民身份等。回顾过往政策的身份逻辑，合理识别身份和优化

契约，助推并轨和利益整合，有益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可持续发展。

( 一)“身份归位”: 制度并轨与身份和契约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任何制度都蕴含着相应的身份逻辑。不同的身份识别会加剧契约

关系冲突，而制度并轨则意味着身份整合与契约关系的调整。
1. 从“农民工养老保险”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潜在的身份逻辑是把“进城务工人员”视作不

同于城镇职工的“农民工”或农村户籍的劳动者甚至“外来劳力”。相关

制度安排独立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采取“单列”( 如北

京) ，甚至与医疗、工伤进行“综合保障”( 如上海) 。即便参照城镇职工

建制，也是把身份定格为“农民轮换工”或“农民合同制职工”( 如广东、
北京) 。如前文所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先后发文要求各地比照城镇职

工探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但依然在身份上区分“农民工”和“城

镇职工”。直到 2010 年《社会保险法》颁布，“农民工”才被正式纳入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建构中获得同等的身份认可。
2. 从“新农保”和“城居保”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新农保”背后所依据的身份平台是“农民”或曰“农业户口”;“城居

保”的身份平台是“市民”或“非农业人口”。为深化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配合新型城镇化战略，2014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提出

到“十二五”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并与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

户口”。至此，制度背后的身份平台由区分“农民”和“市民”统一为“居民”。
3. 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

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初，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隐

形契约”甚至“政治承诺”———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保障制度，这

在多个政策文件中皆有表述。① 为履行承诺、破除“双轨制”，消除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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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典型的当属《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1］33 号) 和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退发［1992］2 号) 。



业职工的不满，2008 年国务院发布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试点方案》，保留机关的退休养老制度，单独就事业单位和企

业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结果遭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抵触

和反对，试点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2015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改革现行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保障制度，全面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的制度框架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身份差异依然存在，但此番并轨还是实现了制度

框架的统一。

( 二) 养老保险制度演变的“身份逻辑”
身份分析法的要旨在于分析制度背后的身份逻辑。纵观养老保险

制度的建立和演变过程，就会发现一幅完整的“身份轨迹图”。
自《劳动保险条例》颁布以来，养老保险制度曾经历了身份建构、

身份整合、身份分化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身份重组期( 如下图所示) 。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身份轨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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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身份建构时期。由于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工资福利等待遇机

制不一样，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伊始就分成了两个体系。企业职工参加

劳动保险，身份上属于“工人”; 机关事业单位职员及参公管理人员享

有退休金制度，身份上属于“干部”。
第二，身份整合时期。考虑到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和工资福利待

遇机制相对成熟，1958 年国务院在《劳动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对企业工

人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员的退休相关事项做了统一规定，俗称养老保险

制度的“第一次并轨”———基于“职工”身份的退休制度。诚然，在社会

保险制度范畴之外，“工人”和“干部”身份制依然存在。
第三，身份分化时期。1978 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分离，“干部”、“工人”再次成为退休费保障制度和劳动保险养老制度

的身份基础。随着所有制形态多元化和劳动用工制度市场化，还出现

了“合同工”、“固定工”和“临时工”等多样化的身份形态。而后单位

制逐步瓦解，“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探

索，但碎片化严重，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老农保”、农民工养老

保险制度、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新农保”、“城居保”甚至基于

“身份置换”相关逻辑的“土地换保障”等。
第四，身份重组时期。2010 年《社会保险法》把进城务工人员纳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在社会保障制度平台上实现了“企业职

工”的身份重组或整合。2014 年《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意见》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内实现了“居民”身份的整

合。而 2015 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意味着“职工”身份的整合，社会养老保险意义上“工人”和“干部”
之间的身份界限也将逐步消弭。

除上述外，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辨析。
首先，“双轨制”终结了吗?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养老保险“双轨

制”有三种形式: 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

农保”和“城居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保障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前两种“双轨制”是采取“并入”、“合并”的方式终结的: 进城务工

人员参照《社会保险法》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和

“城居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以说，前两种并轨是在一

个制度框架甚至同一个政策文本中完成的，标志着前两种“双轨制”的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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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并不彻底:

尽管前者是参照后者建立的，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

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并轨之后，二

者之间依然缺乏资金统筹和风险互济功能，而且养老金替代率还会存

在明显的差距。除了基本养老金之外，职业年金将成为机关事业单位

职工养老金的重要来源，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或者没有动机和财力为职

工普遍购买企业年金。可以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之间

存在“隐形双轨制”，“双轨制”还远未终结。
第二，“市民化”是优先选择? 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严重的

“城镇化”或“市民化”偏好。关于“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的关系，存

在两种相互联系甚至表面上耦合的认识: 一种观点以“市民化”为本

体、以“社会保障”为工具，通过“社会保障市民化”( 蒋长流、韩春虹，

2015) 推进城镇化; 另一种观点则以“市民化”为工具，认为“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市民化了的社会保障”能够提高农村户籍人口的待遇水

平和生活福祉。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偏差甚至是认识误区。“工

具化”思维让社会保障屈从于城镇化，违背了社会保障的内在规律，如

“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①，这在表面上加快了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实则被异化为只要安排了社会保障费用就可以征地，从

而加速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尤其是“分税制”以来，在央地两

级政府之间事权、财权不匹配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市民化”会造成社

会保障契约关系下移; 过分突显“市民”身份就会冲淡甚至掩盖“国

民”身份，中央政府就会把国家在养老等保险中的相关责任转嫁给地

方政府，而地方城市政府没有相应的财权或者财力不够，却又乐意利

用“社会保障市民化”作为城镇化过程中集聚甚至汲取资源的手段

( 如征地换保障) ，结果进一步强化“土地财政”路径依赖。反过来，由

于没有多层次、足够的财力支撑，这种事权、财权不匹配的“市民化了

的社会保障”往往待遇低下。另外，“市民化”可能违背进城务工人员

的居留意愿②以致于拒绝参保甚至退保，③还会加剧地区分割或区域

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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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6］31 号) 。
关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居留意愿，参见朱宇( 2004 ) ，刘传江、程建林 ( 2008 ) ，王桂新等
( 2010) ，张斐( 2011) ，李振刚( 2014) 。
关于拒绝参保或退保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春根、徐光耀( 2006) ，邓智平( 2008) 。



从理论上讲，城镇化和社会保障都应该服从“城乡一体化”这一人

类社会自由流动的空间整合伦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应成为助力城

镇化的工具。盲目推进“社会保障市民化”与固守“城乡二元格局”都

是不对的，我们亦不能假定甚至设定“市民的保障待遇就一定比农民

高”。因为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和“市民”本身并没有任何利益附加

值，如果硬要进行叠加或置换，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和作为

个体拥有的承包经营权还能被用来添置补充保障利益( 郑雄飞，2009，

2010，2012) 。其实，“市民”、“农民”都是“国民”的下位概念，应当协

调“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体系，在“国民”这一基础性身份平台上

统筹推进，如建立“国民年金”制度，以实现基础身份的利益一致性和

基本保障的待遇等同化; 同时明确不同层次和类别的社会保障项目中

各相关方的权责利关系，创新制度通道，合理统筹城乡两种关系，推动

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
第三，“身份化”与“去身份化”。“身份化”与“去身份化”辩证统

一，恰似公平与平等的关系。“去身份化”意味着个体待遇的无差异，

这种平等关系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性身份的一致性或同质性( 如国

民身份) ; 而“身份化”则意味着个体待遇的不平等，这种差异性来源于

不同身份( 如市民和农民，工人和干部等) 所内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对

称性，因而又是公平的。
身份分析法不等于“身份化”，更不同于“泛身份化”。一定范围内

或层次上的“去身份化”，相对于更大范围或更高层面的身份而言又是

一种“身份化”，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居民”通过“去农民

化”和“去市民化”来实现“国民身份化”; 又如国民年金相对于农民和

市民，工人和干部身份而言是一种“去身份化”，但相对于国民身份而

言就正好是身份化和一种身份建构。立足身份视角分析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构和演化，如果一味“身份化”会强化利益藩篱，造成社会保障制

度条块分割; 而一味“去身份化”①则等同于漠视与社会成员身份相关

的权利，忽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造成新的不公平。只有合理识别

不同身份，厘清其间层次关系和内在逻辑，才能打造公平合理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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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去身份化”的相关研究，请参见高荣和、夏会琴( 2013) 。



( 三) 路径探索: 身份甄别与利益共享

“身份”是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身份”变化则意味着个体社会

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动。如何拟合不同身份的个体、优化社会结构、推

动社会良性运行是各项社会制度的必要功能。养老保险制度背后的

身份轨迹展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身份格局的变迁以及养老保险

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功能调整。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当

下，如何识别身份对于优化养老保险相关社会契约、进而助力利益共

享极为重要。
1. 身份甄别: 识别与养老保险相关的社会身份网络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劳动力

市场得以建立和完善，社会分层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成员的身

份逐渐多元化、差异化和层次化。一部分“身份”或身份边界正在逐步

淡化甚至消失，如临时工和固定工、全民工和集体工、农民和市民、工人

和干部等; 而另一部分“身份”则不断涌现并整合，如农民工、私企职

工、外企职工、外籍工等。依据不同分类标准，可厘析出不同面向的身

份。基于户籍，有农民和市民; 基于是否就业，分为从业人员和非从业

人员; 基于职业或单位类型，有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基

于国籍，分为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其中，基于“国籍”而言的“国民身

份”是最为基础的根本性身份，其他面向的身份皆是下位概念; 所有这

些不同身份相互交错，一起构筑了社会身份的网络层次。
近年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参保者的身份平台不断

整合:“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身份范畴，“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
合并为“城乡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现

行养老保险制度甄别了“居民”和“职工”两个核心身份，规定了相关利

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但在身份识别上还存在重大纰漏———“国

民”身份缺位，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至今未能实现全国统筹，很

大程度上就在于身份识别的纰漏以及相关可行制度方案的缺失。
2. 利益共享: 基于不同层次身份的养老保险待遇

从不同面向来讲，养老保险受益人主要有“国民”、“成员”两个身

份层次。“身份”是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结合体，从权利和义务相对称这

一重要法则来讲，适度的个体责任也是身份的内在要义。因而，可以从

“国民身份”、“集体身份”和“个体责任”三个层次来厘析相关主体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探索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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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于“国民身份”的国民待遇: 国民年金制度探索。
随着单位制和村集体经济的解体，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各

种身份相继涌现，如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等。社会保障体系也随

之逐步建立和完善，基于不同身份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相继建立并

不断并轨整合。但我国的“国民”身份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国民”是

每一个公民的国籍身份，在履行应有义务( 如忠诚、纳税等) 的同时，

就有权向政府诉求国民待遇。养老保险领域的国民待遇往往表现为

一种基础性养老金，如日本、韩国、英国和瑞典等国家的养老保险制

度那样。
除“国民身份”的内在要求之外，劳动力市场整合、人口老龄化、民

族认同和社会团结等都在呼唤“国民年金”的出台。如果在“国民”这

一基础性身份平台上打造一个普惠性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对接，也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整合。现阶段老龄化程度急剧

提升，养老不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事务，它已“外化”成一种普遍性的

社会风险，或者说国家公共事务甚至重大战略。千百年来国人一直有

着浓郁的“国家情结”，建立国民年金制度无疑将深度激发国家认同，

也有利于缓和当前民众对养老金制度的诟病，进而促进社会融合与

团结。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为“国民年金”制度的建立提供

了很好的制度探索，其中的“基础养老金”就是“国民年金”的雏形，是

基于国民身份而获得的。与城乡基本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结构一样，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本养老金也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两部分组成，但也存在本质区别。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基础养老金”
的供款完全来自于国家财政甚至是中央财政，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

的“基础养老金”则完全来自于用人单位的缴费。2014 年 2 月，《关于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十二五’末在

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相衔接”。《关于建立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要

“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如此，遇到的问题是: 如

果“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仅是指向城乡基本居民养老保险，则言之无

物甚至毫无意义，因为该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本来就主要源自中央财

政，无所谓“全国统筹”之说; 如果仅是指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无法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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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和“职工”共享之“国民”身份亦无从实现; 如果同时指向城乡

基本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则需要一种“更为底层”的基

础性制度来整合协调两种“基础养老金”，否则就会混淆二者的本质区

别。可见，“国民年金”制度也是养老保险进一步整合的内在要求。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也为打造“国民年

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供款主要

来自于国家财政。可以尝试在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的同时开征较低税

率的社会保障税。这样，既可以满足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甚至“费改

税”的诉求，也可以通过税收这一更具强制性和普遍性的资金征集方

式，在为国民年金等社会保障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的同时又不新

增国家财政和用人单位的负担。通过建立“国民年金”在“基础养老

金”层面打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基于国民身份的“底层利益共享”和契约

公正。而后，再通过“成员”相关身份差异来实现养老待遇的合理差别

化和激励性，防止“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促进社会公平。
第二，基于“集体身份”的成员待遇: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土地年

金制度探索。
相比国民身份的普遍性，集体身份通常表现出一定的差别性: 不同

个体归属于不同的单位或组织，并依据成员权或劳动权获得相应的待

遇。养老作为一种社会风险不仅共存于国民之间，也同在于集体成员

之间; 养老保险更是起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而后才制度化为

一种国家行为。
为了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1991 年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2015 年颁布的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印发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为其工作人员

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 。无论企业年金还是职业年金，都是基

于职工的“集体身份”———作为用人单位( 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 一员

而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职工以外的“居民”如何能够获得基于“集体

身份”的养老保险待遇呢? 首先看农村居民，作为村集体的一员，他们

对集体资产及经济收益享有成员权。针对如何利用“村民”身份来供

给、添置或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探

索，如“被征土地进社保”、“土地流转金进社保”、“村民权利置换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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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耕地保护金进社保”等( 郑雄飞，2010) 。为整合协调村集体、
土地利用开发者、各级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可尝试利用土地增

值收益或耕地保护基金等建立“土地年金”制度，①在“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之上为农村人口增加一份补充养老保险待遇。至于城市

居民，他们通常有多种身份来源。如果是“农转非”或“村转居”而来，

尚有土地的，可以通过土地增值收益来建立“土地年金”; 已没有土地

的，可以在不久即将开征的房地产税中列支一部分用来建立“土地年

金”。如果不是“农转非”或“村转居”，可以通过职业培训等渠道鼓励

其就业，进而获得职工养老保险; 如果无法就业或已经年老，则可以考

虑由当地政府适当加大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补

贴力度，防止养老金差距被过分拉大。
第三，基于“个体责任”的个人账户: 功能开发。“养老”是社会的

一种责任———“世代交叠”的代际义务、同辈互助共济的连带关系，也

是个体的一种自觉———为他人供给养老物质或服务、为自己积累养老

财富。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有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制和完全积累制三

种模式。现收现付制通过社会统筹强调养老的社会互助责任; 积累制

则通过个人账户凸显养老的个体自我责任。我国在“国家—单位保

障”向社会保障转轨时，养老保险制度选择了现收现付和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其间，基于个体责任的“个人账号”扮演了激

励角色并不断演化。从 1995 年制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

革方案到 1997 年明确个人账户规模并划分相关权责利关系，再从

2000 年试点做实个人账户到 2005 年缩减个人账户规模，然后到 2013
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个人账户

制度”。
个人账户是为了应对传统养老保险制度的危机，用当代人的积累

来减轻下一代人的压力 ( 杨俊，2015 ) 。长期以来，由于个人账户“空

账”并与社会统筹账户“混账”运行而引发的相关争议集中在“要不要

做实”、“如何做实”等方面，表现为“做实”与“名义化”之争( 肖严华、
左学 金，2008; 杨 燕 绥 等，2010; 杨 俊，2015; 郑 秉 文，2003a，2003b，

2015) 。其实，无论“做实个人账户”还是虚化为“名义账户”，都面临诸

多困难和尴尬。为减少制度转轨的阻力，当初设置个人账户时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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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隐性政治承诺”，即按职工本人缴工资 11% 的数额建立个人账户，

个人缴费 4%，而后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直至 8%。个人缴费全部

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个人账户归职工所有且可

以继承。① 而后，就在个人缴费比例即将调至 8% 时，政府突然把个人

账户的规模缩减为 8%，且企业缴费不再划入; 而今，如果再虚化为“名

义账户”，无异于政治食言，直接影响制度诚信。然而，要全面做实个

人账户也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和增值保值压力。
个人账户的核心作用无外乎两点: 保障资金的可持续性、盘活制度

的激励性。鉴于个人账户在信用承诺和空账压力两端都面临硬约束，

以及个人账户资金的财产权归属，应在保证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前提下

让参保者自己选择: 完全做实账户、完全名义账户或部分做实与部分名

义相结合，再从多个层面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对于完全和部分的“名

义账户”，给予利息激励，保证“记账式”个人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 对

于完全做实和部分做实的个人账户，可尝试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或开发

类似住房公积金的机制，鼓励参保者用作子女教学、保健医疗甚至贴补

家用等，但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返还或由子女偿还。这样，既可以保证

资金的可持续性、制度的激励性，还可以借助人力资本再生产来实现比

投资股市更为深刻、根本的战略优化。

六、余 论

“身份”和“契约”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两种机制，也是社会运行的两

个支柱。“契约伦理”强调契约双方合意协商一致，“身份伦理”则讲究

与个体所处社会位置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尽管在现代话语体系中

“身份”多半被赋予了负面意义，但“身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实在，且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合理

性。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身份”有着与传统社会本质的不

同。它不来源于家族世袭，而来自于社会互构; 不强调特权，而强调权

利和义务相对称。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朝“契约型社会”转向，“契约”
成为资源配置甚至权力分配的基础性方式。相比“身份”，“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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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调自由合意之后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称。“从身份到契约”反映

了这一历史转向，但如果拘泥于“契约分析法”而摒弃“身份分析法”，

就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契约社

会”里，“身份”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契约缔结者“都是有身份的”，

“身份”是契约得以落实的必要载体，诠释着“契约”背后潜在的利益逻

辑。正如梅因在提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时所说，“身份”是表示社

会进步规律的有效公式( 梅因，1959: 97) 。更何况，“梅因论断”是在个

体人身依附于家族这个意义上使用“身份”一词的，其准确的理解应当

是: 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个人逐步摆脱对家族的人身依附关系，转而以个

人的自由合意来创设权利义务的发展过程 ( 梅因，1959: 96 ) 。一味强

调“契约”而摒弃“身份”就会陷入“泛契约化”的危险境地。
“契约精神”实现了形式上或程序上的公平，但要想达成实质上的

公平还必须借助“身份”，有针对性地设计制度来维护契约公正。身份

分析法有助于合理识别身份和理解制度伦理，践行契约精神与优化制

度安排，对于补契约之不足①具有重要意义。可能有人认为，身份分析

法会加剧社会分化、制造社会矛盾，是一种“社会返祖”。其实，“从契

约到身份”的“身份”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世袭身份”或“特权身份”，

而是“基于个体社会位置而言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是“契

约”缔结者和履行者的社会属性。身份分析法不等于“泛身份化”，而

契约社会中的身份规范和“身份调整”通常只是在一定领域内，即在强

弱主体鲜明对比的第三法域中发挥作用，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在其他

平等的私法领域内契约仍处在支配地位 ( 董保华、周开畅，2004 ) 。当

前社会矛盾大多是利益分歧，民众的“公平”、“共享”诉求空前强烈。
共享不是平均、也不是平等，如何才能公平地“利益共享”呢? 在“社会

主义”这一基础性契约之上，规范不同层次和类别身份的相关权利义

务关系，是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关键。立足身份视角分析社

会保障制度的建构和演化，有利于在统一的身份平台上整合制度，并依

据身份差异建构符合不同身份人群利益诉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之，

在“身份性契约型社会”里充分合理地识别社会成员的身份，进而规范

相关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对于契约优化和利益共享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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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 made on living arrangements reflec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The economic benefit becomes the major factor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alyses of the data from the 2010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provide stro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abov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re resources
the 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have，the less likely co-residence will happen;

conversely，the less the resources are，the more likely co-residence will happen． In
addition，the analytical model applies to both rural and urban sub-samples．

Identity Ｒecognition， Contract Optimization and Interest Sharing:

Institution evolu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China's pension system
Zheng Xiongfei 98……………………………………………………

Abstract: This is an age of the“status and contract society”． Essentially，contract is
also a carrier of status．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market economy ought to stress both the
importance of contract and identity．“Status”is not only an analytic unit but also an
analytic method in social research．“Identity governance” is one kind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taining“identity ethics”and“contract ethics”． How to integrate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optimize the social operational mechanism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pension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and argues that the trouble of pension
reform is that people's identity is not properly placed，even in absence sometimes． In
order to develop a fair and sustainable pension system， the author advocates an
integrated social identity network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occupational or enterprise annuity and land annuity system at three levels，i． e． ，the
national identity，th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individual's responsibility． It recommends
dividing the individual account of pension to develop its function．

The Ｒecent Trend of the Ethnic Intermarriage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ensus data Jian Zhixiang 123…………………………………………

Abstract: Intermarriage is a key field in ethnic relations study． A high level of
intermarriage only occurs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where the political system，economic
structure，laws，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llow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 to mingle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why the intermarriage rate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t is the most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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